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深圳市龙岗区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要求，为加强区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力度，健全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机制，确保项目资助资金用到实处、用出成效，拟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开展区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服务。
二、采购人的具体采购需求
（一）项目主要内容
1.制定绩效评估方案，设计绩效评估各维度评估指标及量表。结合项目具体情况，通过分析，确定各项目的具体评估维度和方式，建立项目绩效评估资料库。
2.协助组织召开项目沟通会，对绩效评估思路和方法、项目绩效评估结构向资助项目单位进行讲解。
3.协助我单位与资助项目单位签订项目责任书，明确每个项目的目标和绩效评估方案。
4.组织各项目评估工作的实施，对项目评估过程进行管理。包括与各资助项目单位的沟通、掌握各项目排期和进展、确定各项目结项时间，跟进项目结项，监控各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执行情况，及时反馈项目实施相关进度与安排。
5.组织评估方案的具体实施，根据项目进度，整理汇总绩效评估过程各部分信息、数据资料，包括对业务指导单位评价、财务评价、公众评价、专家评价四个维度的数据对各项目评估结果进行整合分析，形成综合评价结果。成果形式：每月月底提交月度简报，汇总项目活动的现场执行情况以及结项、财务审计结果等；出具年度专项资金运行报告和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6.设计并印刷2024年项目的成果画册。
7.其他需要协助开展的绩效评价相关工作。
（二）项目要求
1.项目需组建至少4人以上的项目组，项目组成员需有丰富的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经验以及具备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合同签订时提供项目组具体执行人员分工名单，并经我方认可；项目组人员在服务期内不得调整更换，如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更换，需经我方同意后再作变更。
2.项目组人员应熟悉深圳市、龙岗区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及项目绩效管理规范等相关工作内容、遵循工作规范及要求的程序、方式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3.项目组人员需及时响应采购方需求，指定一名项目组专员做好日常工作沟通交流，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相关工作。
[bookmark: _GoBack]4.项目组应自觉遵守本项目保密约定，承担相关保密责任。
（三）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最终以合同签订的约定时间为准）
（四）报价要求
1.投标人提供项目报价。
2.本项目采用包干制，应包括评估费、业务费、交通费、餐费、法定税费、服务成本和利润等该项目产生的一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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